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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本案價購土地面積減少，係縣府原依 83 年度公告現值核算地

價，惟因配合用地取得作業時程之需求，且部分用地位於都

市計畫區內，受中興新村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影響，致時隔多

年，縣府實際於 87 年辦理土地價購時，以 86 年 7 月 1 日公

告之土地公告現值計算地價補償費，經該府查證結果，該處

土地公告現值，86較 83年度 4年間平均調漲幅度約為 19.66

﹪，又因於當時少估施工獎勵金，致原補助之經費，不足以

依預定計畫取得全數土地，原承辦人員確有疏失，該府已予

懲處，嗣後針對類此案件，均已加強計畫期程掌控，並提升

用地價購作業效率，以免再有類似情形發生。 

二、有關土地產權移轉部分，據南投縣政府 100年 1月 12日府工

水字第 10000142230 號函復：「正辦理委任律師勞務採購作業

，訂於 100年 1月 18日開標，俟該採購案完成訂約程序後，

由委任律師提出告訴依法律程序辦理。」目前已決標委由京 0

法律事務所辦理訴訟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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